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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致的强依赖性等问题[2]。不仅如此，

它由于被认为能够促进社区网络的构

建，有助于缓解社会排斥、培育社会

资本，促进社会包容目标[3]，为社区中

的弱势群体的支持问题提供了一个解

决方案。随着老龄化的加剧，“时间

银行”在共享养老资源方面的作用逐

渐凸显[4]，逐渐发展为应对老龄化的

一种策略[5]。就其含义而言，“时间银

行”是一种“时间储蓄”活动，其基

于“时间等价”的理念将低龄老年人

提供的养老服务时间记录为“时间货

币”，并储存于特定的账户中，待其

自身需要时，可用“时间货币”兑换

养老服务。

不过，其理想化的运作模式在具

体实践中可谓是举步维艰，在城市社

区试点过程中主要暴露出公众认知不

足、缺乏专业工作人员、政策法规缺

失、跨区通兑受限等[6]问题。学界先后

提出了如下一些破解措施：鼓励社会

工作专业人员的介入[7]；建立全国统一

平台，实现互联互通和跨区域数据共

享；通过优化主体激励措施和主客体

间供需匹配，畅通动力和传导机制[8]；

倡导将其从仅为老年人或特定弱势群

体服务的狭隘视角中走出来[9]；构建以

时间为核心要素的运行框架；倡导政

府发行有形的时间货币[10]。社区是社

会的细胞，亦是连接个人、家庭与社

会的纽带。事实上，任何养老模式的

实施都需要在社区“落地”。因此，

若要更好地推动“时间银行”互助养

老模式在社区“落地”，就需要从理

论上探讨二者的契合性，尤其需要讨

论“时间银行”如何更好地“嵌入”

社区。对此，我们认为嵌入性理论能

够提供帮助。  

（二）理论视角——嵌入性理论

“嵌入”（Embeddedness）概念由卡尔·波兰尼

（Karl Polanyi）于1944年首次提出，旨在阐明社会经济活

动并非脱离社会而独立运作。1985年，马克·格兰诺维特

（Mark Granovetter）进一步发展了该理论，提出关系型

和结构型两种嵌入类型[11]，强调社会关系网络、社会结构

对经济活动的影响，推动了该理论从宏观制度分析向中观社

会网络分析的深化。随着这一理论的推广和应用，有学者将

“嵌入”的概念内涵由原本为适应环境的被动型转变成为达

到特定目标的主动型，将其解释为一个体系能够动态地融入

另外一个对象体系的过程[12]。嵌入主体与嵌入客体通过调适

和反馈机制相互作用，特别是随着互动的深入，彼此的边界

逐渐模糊，最终呈现出一种相互构建的互嵌状态。

“时间银行”模式“落地”社区面临的挑战

（一）制度建设不健全，缺乏长效机制

从政策角度来看，“时间银行”的政策实施存在双重困

境。其一，执行性政策供给不足，容易出现“执行真空”。

2018年，民政部将“时间银行”纳入全国居家社区养老服

务改革试点范围，且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养老服务发展

的意见》《智慧健康养老产业发展行动计划（2021—2025

年）》《“十四五”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

划》等政策文件均不同程度地涉及到了“时间银行”，但政

策内容多以倡导性条款为主，存在实施细则缺位、执行主体

模糊和权责界定不清等问题，导致政策落地困难。其二，法

律地位较为模糊，导致权益保障缺位。现行法律体系尚未明

确“时间银行”的法律地位，法律身份的缺失不仅容易引发

运营合法性困境，还使纠纷解决陷入无法可依的被动局面。

从运作机制来看，既未建立统一运行模式，亦缺乏长效

机制。目前，我国“时间银行”模式大致可以划分为政府主

导型、社会组织主导型和企业主导型[13]，这就使得其运营管

理权限从属于不同的主体，同时意味着需要形成统一的“时

间银行”管理模式，但实际上并未形成。此外，相关政策尚

未对相关人员的招募、培训以及“时间货币”如何兑换、转


